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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工业部关于化工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编制办法
化学工业部关于化工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投资估算编制办法
（〔９０〕化规字第４９３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国家计委计标〔１９８８〕３０号文《关于控制建设工程造价的若干规定》的通知精神，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设计任务书，下同）投资估算应对总造价起控制作用，其投资估算应作为工程造价的最高限额，不得任意突破的要求，为了加强投资估算工作，提高估算文件的质量，合理估算建设投资，结合化工部门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化工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投资估算编制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建设工程造价的合理确定和有效控制是工程建设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控制工程造价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控制项目投资不超过批准的造价限额，更积极的意义在于合理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以取得最大的投资效益”的要求，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加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编制好投资估算，以便合理的筹措资金，满足项目决策的需要。

第三条 建设投资估算是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设计任务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负责，投资估算文件要经过逐级审核。一个拟建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如由几个单位共同编制时，主管部门应指定主体编制（拿总）单位负责估算统一编制原则等有关事项，并汇编总估算，其他单位负责编好所承担的工程估算。

第四条 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和参加人员必须树立经济核算的观念，克服重技术轻经济的倾向，各专业人员应密切配合，做好多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从中选出花钱少、效益高的最优方案。

第五条 投资估算采用综合指标的方法进行编制。根据国家对价格管理采取直接管理和间接控制相结合的原则，执行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三种价格形式，按国家法规、政策及有关规定，合理确定费用指标，应尽量定死，不留活口。

第六条 参加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中外合资、及合作经营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工程经济人员，应参加对外初步交流，并要求外商提供满足投资估算深度的有关资料，以提高估算的质量。

第七条 本办法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和更新改造化工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估算的编制。中外合资、合作经营项目的投资估算，要结合拟建项目的特点和要求，参照本办法有关要求进行编制。

第二章　投资估算文件的组成
第八条 全厂性项目建设投资文件的组成如下：

一、编制说明

二、编制依据

三、投资估算分析

四、项目建设总投资估算

五、单项工程综合估算

六、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第九条 总估算中的编制说明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工程简要概况：生产规模、产品品种、生产方法、建设项目性质以及公用工程、生活福利设施、厂外工程等主要情况。

二、说明全厂主要生产项目的定型设备（台数、重量），非标设备（台数、重量、材质）简要情况，建设、安装三材用量情况。

三、存在问题。

第十条 编制依据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国家和上级领导机关有关规定

二、建筑、安装工程综合定额指标

三、设备、材料价格资料

四、国外初步报价资料

五、间接费、计划利润、税金及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取费标准。

第十一条 投资估算要作下列分析：

一、工程投资比例分析１．主要生产项目（列出各生产装置）、辅助生产项目、公用工程项目（给排水、供电和电讯、供气、总图运输及外管）、服务性工程、生活福利设施、厂外工程、其它费用项目、预备费各占建设总投资的比例。  ２．设备购置费、建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其他费用各占建设总投资的比例。  

二、分析影响投资的主要因素

三、与国内类似工程项目的比较，分析说明投资高低原因。

第十二条 项目建设总投资估算是拟建项目从筹建起到建筑、安装工程完成及试车投产的全部建设费，是由单项工程综合估算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项目估算组成的。建设总投资估算按一个独立生产厂进行编制。如拟建项目是大型联合企业，其各厂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者，可以分别编制各厂的总估算，然后汇成一个联合企业的总估算。如果联合企业各厂的辅助生产和公用工程是公用的，可按一个联合企业编制一个总估算。

第十三条 单项工程综合估算是总估算的组成部分。综合估算是按某个完整工程项目（如工厂组成中的一个车间或装置，大型联合企业中的一个辅助生产工厂或独立的工厂住宅区等）编制的，应包括该单项工程的全部建设费用。

第十四条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是一切未包括在单位工程投资估算内，但与整个建设项目有关的费用，按国家规定可由建设投资开支，以独立的项目列入建设总投资估算。

第三章　投资估算编制办法
第十五条 建设总投资估算的内容是由工程费用项目、工程建设其他费用项目及预备费用三部分组成。总投资估算，根据工程项目一览表、单项工程综合估算表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估算进行编制总估算表（见附表一和二）。

第十六条 工程费用项目划分原则：

一、第一部分工程费用项目：是指直接构成固定资产的项目

（一）主要生产项目：包括原料的储存、产品的生产和包装、储存的全部工序，以及直接为生产装置服务的工程，如空分、冷冻、催化剂等工程和集中控制室等。

（二）辅助生产项目：是指为生产装置服务的工程项目，如机、电、仪、土建、防腐等维修项目和中央化验室、监测站、空压站、油库油回收、设备材料仓库等。

（三）公用工程项目：１．给排水：包括直流水、循环水、污水处理和排水的泵房、冷却塔、水池、供提成水管网及消防设施等。  ２．供电及电讯：包括全厂变（配）电所、电话站、广播站、调度电话、安全报警及厂区输电、通讯线路等。  ３．供气：包括锅炉房、供热站、脱盐水（软化水）装置等。  ４．总图运输：包括厂区内码头、防洪、公路、厂区道路、铁路、运输车辆、场地平整、废渣堆场、围墙、大门及厂区绿化等。  ５．厂区外管：包括工艺及供热外管。  

（四）服务性工程项目：包括厂部办公楼、食堂、汽车库、消防车库、自行车棚、气体防护站、安全和工业卫生站（室）、医务室、哺乳室、倒班宿舍、招待所、厂前区浴室、厂内公共厕所等。

（五）生产福利设施：包括宿舍住宅、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学校、职工医院、图书馆、俱乐部以及相应设施。

（六）厂外工程项目：如水源工程（取水设施）和远距离输水与排水管线、热电站、厂外输电线路及通讯线路、远距离输油、输气管线、铁路、铁路编组站、公路、码头、渣场等。

二、第二部分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即待摊投资、转出投资和核销投资。

三、预备费：在可行性研究阶段不能预见的有关工程和费用。

第十七条 投资估算费用分类和编制方法：

一、设备购置费

（一）设备费包括：１．需安装和不需安装的全部设备，包括主要生产、辅助生产、公用工程项目的化工工艺设备，机电设备，仪器仪表设备以及运输车辆等购置费。  ２．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指建设项目为保证初期正常生产所必须购置的第一套不够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仪器、工卡模具、器具等的费用，该费用应随同有关设备列入设备费用中。  ３．备品备件购置费。  ４．生产硝酸用的铂金网、离子膜烧碱的离子膜等购置费。  

（二）编制方法：１．设备价格按设备表，采用制造厂的出厂价格逐项计算。通用设备按国家或地方主管部门规定的现行产品出厂价格计算。非标准设备按国家或主管部门规定的非标准设备指标计价或制造厂的报价计算。  ２．根据国务院国发〔１９８８〕２７号《关于深化物资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各部门管理物资调整目录中机电产品部分３０１种，国家指令性计划分配物资３种，国家合同订购物资９３种，国家组织产需衔接物资１０６种，自由购销物资９９种。  

国家合同订购的机电产品和化工专用设备，用于国家计委批准的按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的中央重点建设项目、国家确定的电力建设项目和中央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国防军工；援外；国家指令性计划分配和国家合同订购任务的主机配套；救灾等其他重点需要。３．当前我国机电产品和化工专用设备价格实行“双轨制”。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和合同订购产品，允许执行国家订价基础上的浮动价格（加浮动率）。  

通用、非标设备的国家计划价＝现行国家订价×（１＋指令性计划设备价格浮动率）

由于近几年通用、非标设备价格上涨幅度较大，估算设备价格一定要用近期的价格加上浮动率。少数确无现行价格的通用设备，可根据１９８３年（实际是８２年价）《全国机电产品出厂价格目录》上浮７０－８９％作为９０年基价。非标设备按１９８４年（实际是８３年价）《化工炼油专用统一计价表》上浮７０－８５％作为９０年基价。

国家组织产需衔接和自由购销产品执行市场调节价。

市场调节价＝现行国家订价×（１＋指令性设备价格浮动率）×企业自销设备价差系数。

企业自销设备价差系数可参照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机委建函〔１９８７〕７７４号《通用非标设备估价指标》中价差系数１．３５－１．８５。４．车辆购置附加费：国内生产或组装的车辆，其车辆购置附加费由生产厂或组装厂代征，以车辆的实际销售价格为计费依据、车辆购置附加费费率为１０％。  ５．成套设备业务费：指设备成套公司根据发包单位按设计委托和成套设备供应清单进行承包供应所收取的费用（此费用合并在设备运杂费率内）。  

编制方法：按国家计委，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机械工业部（８４）机成联字２５２号关于印发《机械工业部成套设备承包暂行条例》的通知规定和有关规定执行，其费率一般收取设备总价的１％。中国化工装备总公司化工机械设备费率一般收取设备总价的１－１．５％（电气１．５％），仪表费率收取仪表总价的４％。６．设备运杂费率，按化工部或建厂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设备运杂费率计算。  

设备运杂费：指设备从制造厂交货地点或调拨地点到达施工工地仓库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运输费、包装费、装卸费、仓库保管费等。

编制方法：根据建厂所在不同地区规定运杂费率，按设备原价的百分比计算，列入设备费内。如使用计划浮动价或市场调节价购进设备，均以计划供应价作为设备原价计算运杂费。运杂费率见下表：

西藏边远地区和厂址距离铁路或水运码头超过５０公里时，可适当提高运杂费费率。７．超限设备运输措施费：按预计情况列入费用。  ８．工器具及生产家具购置费可暂按生产工人定员每人３００－４００元计算。  

二、建筑工程费

（一）建筑工程费包括：１．建筑物工程：生产、辅助生产厂房、库房、行政及生活福利设施等。  ２．构筑物工程：各种设备基础、气柜、油罐、工业炉基础、操作平台、管架、烟囱、地沟、铁路专用线、码头、公路、道路、围墙、大门、冷却塔、水池和防洪设施以及栈桥的构筑物部分等。  ３．大型土石方、场地平整等。  ４．属于民用工程的室内给排水、煤气管道、电气照明、采暖工程等。  

（二）建筑工程费组成和编制方法：

建筑工程费由直接费、间接费、计划利润和税金四个部分组成。１．直接费：由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和其他直接费组成。  

编制方法：按照建筑工程量，按建厂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筑构筑物工程概算综合指标估算，房屋建筑按每平方米造价；冷却塔、水池等按每座造价估算。２．间接费：由施工管理费和其他间接费组成。逐步将施工管理费由法定费率变为竞争性费率。  

编制方法：建筑工程一般以直接费为基础，按照建厂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间接费率执行。３．计划利润：凡独立核算的国营施工企业，从１９８８年１月１日开始实行计划利润，不再计取法定利润和技术装备费。计划利润应为竞争性利润率。  

编制方法：以建筑工程的直接费与间接费之和为基数，按照费率７％计取。４．税金：营业税、城市维护建筑税和教育费附加。对国营建筑企业，从１９８７年１月１日起恢复征收营业税，其应纳的税款，准许列入投资估算之内。  

编制方法：营业税以建筑工程的直接费、间接费和计划利润之和为基数（不包括技术装备费、施工机构迁移费），按照费率３％计取；城市维护建设税按所在地区不同，按营业税的１－７％计算；教育费附加按营业税的２％计征。

三、安装工程费

（一）安装工程费包括：１．主要生产、辅助生产、公用工程项目的机电设备、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等设备安装及配线。  ２．工艺、供热、给排水等各种管道及供电外线安装。  ３．设备内部填充（催化剂、活性碳、拉西环及鲍尔环等）、内衬、设备及管道的防腐、保温（保冷）等。  ４．生产性室内上下水、煤气管道、采暖、通风、工程及电气照明、避雷工程等。  ５．工业炉安装。  

（二）安装工程费组成和编制方法：

安装工程费由直接费、间接费、计划利润和税金四个部分组成。１．直接费：由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和其他直接费组成。  

编制方法：工艺设备、机械设备，按每吨设备、每台设备或占设备原价的百分比估算，管道工程，根据划分车间（装置）内部管道和全厂性管道，按不同材质的重量（包括管件）分别以每吨估算或占设备原价的百分比估算；供电外线、长途通信、长输管道按公里估算；自控仪表分不同性质的车间（装置），设备和材料安装均按占设备原价和占主要材料的百分比估算；变配电设备、动力配线按主要设备和主要材料的百分比估算。２．间接费：由施工管理费和其他间接费组成。逐步将施工管理费由法定费率变为竞争性费率。  

编制方法：安装工程以人工费为基础，按建厂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间接费率计算。３．计划利润，凡独立核算的国营施工企业，从１９８８年１月１日开始实行计划利润，不再计取法定利润和技术装备费。  

计划利润应为竞争性利润率。

编制方法：以安装工程的直接费与间接费之和为基数，按规定费率计取。４．税金：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  

编制方法：取费基数和税率均和建筑工程相同。

第十八条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的组成和编制方法。

一、土地、青苗等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指按照有关规定所应支付的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助费、被征用土地上的房屋、水井、树木等附着物补偿费、迁坟费、安置补助费和土地征购管理费。

编制方法：根据建厂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颁发的各项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土地管理费标准计算。

二、耕地占用税：国家为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加强土地管理，保护农用耕地，从１９８７年４月１日起，征收耕地占用税。

编制方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
》及建厂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计算。耕地占用税税额以县为单位，按人均耕地面积不同，每平方米为１元至１０元。
三、建设单位管理费：指建设单位为进行建设项目筹建、建设、联合试运转、验收总结等工作所发生的管理费用，不包括应计入设备、材料价格的建设单位采购及保管设备、材料所需的费用。

费用包括：工作人员的工资、工资附加费、劳保支出、差旅费、办公费、工具用具使用费、固定资产使用费、劳动保护费、零星固定资产购置费、招募生产工人费、技术图书资料费、合同公证费、工程质量监督检测费、完工清理费、建设单位的临时设施费、工程建设总承包费、前期工作费、后评价工作费和其他费用性质的开支。

编制方法：以单项工程费用总和为基数，按工程项目的不同规模分别制定的建设单位管理费率计算；或以管理费用金额总数表示。对于改、扩建项目应适当降低费率。

建设单位管理费取费标准可暂按下列取费标准估算，也可参照工程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规定计算。

四、研究试验费：指为本建设项目提供或验证设计数据、资料进行必要的研究试验，按照方案要求在施工过程中必须进行试验所需的费用，以及支付科技成果、先进技术的一次性技术转让费。不包括：应由科技三项费用（即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和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

开支的项目；应由间接费用开支的施工企业对建筑材料、构件和建筑物进行一

般鉴定、检查所发生的费用及技术革新的研究试验费；应由勘察设计费、或基本建设投资中开支的项目。

编制方法：按照可行性研究方案提出的研究试验内容和要求进行编制。

五、生产职工培训费：是指新建企业或新增生产能力的扩建企业在交工验收前自行培训或委托其他厂矿培训技术人员、工人和管理人员所支出的费用；生产单位为参加施工、设备安装、调试等以熟悉工艺流程、机器性能等需要提前进厂人员所支付的费用。

费用包括：培训人员和提前进厂人员的工资、工资附加费、差派费、实习费和劳动保护费等。

编制方法：根据规划的培训人数，提前进厂人数，培训方法、时间和职工培训费定额计算。可暂按估算定员每人２０００－３５００元计算。

六、办公和生活家具购置费：指为保证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初期正常生产、使用和管理所必需购置办公和生活家具、用具的费用。改、扩建项目所需的办公和生活用具购置费，应低于新建项目的费用。

范围包括：办公室、会议室、资料档案室、阅览室、文娱室、食堂、浴室、理发室、单身宿舍和设计规定必须建设的托儿所、卫生所、招待所、中小学校等的家具用具。

编制方法：按规划定员和办公生活用具综合费用定额，暂按每人２８０－３８０元的标准计算，也可按工程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费用定额计算。

七、联合试运转费：指新建企业或新增加生产工艺过程的扩建企业，在峻工验收前，按设计规定的工程质量标准，进行整个车间的负荷或无负荷联合试运转所发生的费用，支出大于试运转收入的亏损（即全部试车费减去试车产品销售收入和其他收入后的差额）。必要的工业炉烘炉费，不包括应由设备安装费用开支的试车费用。不发生试运转费的工程或者试运转收入的支出可相抵销的工程，不列此费用项目。

编制方法：以单项工程费用总和或第一部分工程费用为基数，按工程项目的不同规模分别规定的试运转费率计算或以试运转费的总金额包干使用。一般可暂按单项工程费用总和０．３－１．２％计算。

八、勘察设计费、指委托勘察设计单位进行勘察设计时，按规定应支付的工程勘察设计费；为本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而支付的费用；在规定范围内由建设单位自行勘察设计所需的费用。

编制方法：按国家计委、建设部颁发的《工程设计收费标准》和《工程勘察取费标准》的通知及化工部化工设计收费有关规定进行估算。

九、供电贴费：指按照国家规定，建设项目应交付的供电工程贴费、施工临时用电贴费。

编制方法：按国家计委计资（８４）５３６号批转水利电力部关于《供电工程收取贴费的暂行规定》执行。

十、施工机构迁移费：指施工机构根据建设任务的需要，经有关部门决定成建制地（指公司或公司所属工程处、工区）由原驻地迁移到另一地区所发生的一次性搬迁费用，不包括：应由施工企业自行负担的，在规定距离范围内调动施工力量以及内部平衡施工力量所发生的迁移费用；由于违反基建程序，盲目调迁队伍所发生的迁移费；因中标而引起施工机构迁移所发生的迁移费。

费用内容包括：职工及随同家属的差旅费、调迁期间的工资、施工机械、设备、工具、用具和周转性材料的搬运费。

编制方法：以建筑安装工程费用为基数，费率暂按１％至１．５％计算。特殊的工程项目和边远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适当提高。

十一、矿山巷道维修费：指锚喷支护巷道、木支架巷道、钢筋混凝土支架巷道建成后至移交生产前，由施工企业代管期间所发生的维修费。

编制方法：以工程的直接费与间接费之和为基数，暂按照规定的巷道维修费率１％计算。

十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资源开发费、电力建设发展资金等费用，符合国家规定或经国务院、国家计委审核批准的收费科目。

编制方法：按建设项目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有关其他费用取费标准估算。

第十九条 预备费内容和编制方法。

一、常规预备费１．在进行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技术设计、施工图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在批准的建设投资范围内所增加的工程和费用。  ２．由于一般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和预防自然灾害所采取的措施费用。  ３．在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竣工验收时，验收委员会（或小组）为鉴定工程质量，必须开挖和修复隐蔽工程的费用。  

施工图预算包干系数：指建筑安装工程实行按施工图预算包干所增加的费用。

编制方法：以单项工程费用总计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之和为基数，暂按１０－１５％的预备费率估算（未包括价差预备费）。

根据国家计委《关于控制建设工程造价的若干规定
》的通知要求，价差预备费应在总预备费中单独列出。
二、价差预备费１．议价材料费：是指计划分配不足部分，采购议价材料所增加的费用。根据国务院国发〔１９８４〕１２３号关于《改进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要求，在编制工程估算时应考虑这个因素。  

编制方法：要根据拟建项目建设资金来源渠道和物资供应渠道情况及项目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情况决定计划价格和议价的比例。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贷款是不带三材指标的。２．设备材料价格指数：指在工程建设期限内因设备、材料价格上涨而增加的费用。  

编制方法：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基期到项目建成为止，估算设备、材料价格上涨系数，按分年度采购设备、材料的比例以设备、材料费用为基数进行设备、材料价格上涨费用估算。

在国家尚未发表设备、材料价格指数情况下，设备、材料价格上涨系数，近期每年暂按６－８％估算。

第四章　引进工程项目投资估算编制办法
第二十条 引进工程项目建设总投资组成：

一、引进工程费用

二、国内配套工程费用

三、其他费用

四、预备费用

第二十一条 引进工程费用分国外和国内两部分。

一、国外部分１．硬件费：指设备、备品备件、材料、化学药剂、触媒、润滑油及专用工具等费用以及相应的从属费国外运费、运输保险费（国际普通联运运费以人民币支付，铁路运输可不加收运输保险费），按该时期人民币对外币汇价折算人民币后，列入总估算中第一部分工程费用的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用栏（中外合资项目列于固定资产）。  ２．软件费：指基础设计、技术资料、专利、技术秘密和技术服务等费用，按该时期人民币对外币汇价折算人民币后，列入第一部分工程费用的其他费用栏（中外合资项目列于无形资产）。  

二、国内部分１．从属费用：除国外运费、运输保险费外，还包括进口外贸手续费、银行财务费、关税、增值税或工商统一税、监管手续费、调节税、车辆购置附加费。按人民币计算后列入总估算第一部分工程费用的设备购置费、安装工程费及其他费用栏（中外合资项目列入总估算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中）。  ２．国内运杂费：是指引进设备和材料从到达港口、交货铁路车站到建设现场仓库或堆场运杂费及保管等费用。以设备、材料离岸价为计费基价。运杂费费率根据交通运输条件的不同，分地区按下列百分比计算：  

（１）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深圳、珠海、厦门、汕头为１．９％。

（２）北京、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南海各省、市、自治区为２．４％。

（３）山西、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安徽、江西、吉林、黑龙江各省为２．８％。

（４）四川、贵州、云南、内蒙、宁夏、甘肃各省、区为３．３％。

（５）新疆、青海各省、区为３．８％。

西藏自治区根据交货条件，国内运杂费可适当增加。

由于同一地区中，交通运输条件不同，为了客观地反映这一差距，对于同一地区中如拟建厂区距铁路、水运码头超过５０公里时，可按厂区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运杂费费率适当提高，但所提高的费率最高不超过本地区规定费率的２５％。３．超限设备运输的特殊措施费：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均为超限设备：长度＞１８米，宽度＞３．４米，高度＞３．１米，净重４０吨。该费用在总估算中专项列出，列入总估算第一部分工程费用的设备购置费与安装工程费栏。  ４．国内安装费：指引进的设备、材料由国内进行施工而发生的费用，可按《化工建设概算定额》，结合项目具体情况按综合指标进行编制。  

第二十二条 国内配套工程费用。

国内配套工程费用包括主要生产装置或车间。国内设备分交方案及辅助生产、公用工程、服务性工程、生活福利设施及厂外工程配套项目设备费、建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

第二十三条 其他费用的组成及编制方法。

一、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华费用：指来华外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工资、生活补贴、往返旅费、医药费、招待所家具和办公用具费及招待费等。如不建外招时要估算住宾馆费用。

编制方法：按可行性研究规划的人数、期限和外国专家局、财政部关于《外国经济专家接待工作的若干规定》及有关规定计算；招待所家具和办公用具费，每人可暂按３０００元计，家属减半，人数可按预计的高峰人数计算；招待费每人暂按６０００元计算。

二、出国人员费：派出人员到国外考察、培训、设计联络、联合设计、设备和材料采购及设备材料检验所需的旅费、生活费和服装费等。

编制方法：按规划的出国人数、期限和财政部、外交部关于《临时出国人员费用开支标准和管理办法的暂行规定》和〔８７〕财外字６００号关于《修订因公临时出国人员国外伙食费、住宿费、公杂费预算标准》的通知规定计算。

三、设备材料检验费：指进口设备、材料按规定付给商品检验部门的进口设备材料检验费。建设单位对进口设备材料自行组织检验所发生的费用，应列入采购保管费。

编制方法：按国家商检局有关规定计算。

进口设备商检费＝设备外币金额×银行牌价×０．５％；

进口金属材料商检费＝材料外币金额×银行牌价×０．２５％。

四、工程保险费：指从国外引进工程项目在建成投产前，建设单位向保险公司投保建筑工程险、安装工程险、财产险及机器损坏险应交付的保险费。

编制方法：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计委、财政部、对外经济贸易部、外汇管理局的规定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规定的保险费率计算。

五、延期付款利息：指项目利用卖方信贷，对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采取分期付款的办法所支付的利息。

编制方法：按卖方信贷贷款金额、贷款期限、贷款利率有关规定计算。

六、对外借款担保费：利用买方信贷、卖方信贷和商业贷款等建设项目，需有贷款担保，贷款担保是指外方债权人为了确保债务的履行，而设立的一种法律关系，借助于这种关系债权人可以督促中方债务人履行债务，或在债务人不能履行时使债权人的权利得到一定的保障。办理外汇贷款担保，需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的金融机构可以直接对外办理外汇担保业务，对外借款担保收取一定的担保费。

编制方法：按有关银行、投资公司规定的担保费费率计算。

七、调剂外汇额度差价费：指利用地方和企业留成调剂外汇资金，按国家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使用调剂外汇人民币汇价规定与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人民币汇价的差额即为调剂外汇额度差价费。

编制方法：按项目所在省、市、自治区有关规定计算外汇额度差。

八、为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项目服务和国内配套工程其他费用项目，如图纸资料翻译复制、备品备件测绘、设计模型，国内设计、建设单位管理等有关费用。

第二十四条 引进工程预备费主要内容和编制方法

一、常规预备费

在可行性研究中难以预料的技术引进、设备进口和国内配套部分的工程费用及实行按施工图预算加系数包干的预算包干费用。

编制方法：以单项工程费用总计和工程其他费用之和或扣除外汇金额及从属费用为基数按１０－１５％预备费率估算。

在预备费中是否要扣除外汇金额与从属费用取费，要取决于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外商初步报价的内容和深度情况。如外汇估算已足够，在预备费取费基数中可扣除外汇金额和从属费。如果初步报价内容和深度满足不了要求，未可预见因素较多，根据项目不同情况，外汇金额和从属费一般也可按５－８％预备费率估算。

利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日本协力基金贷款的项目，外汇金额必须估算预备费用。

二、价差预备费

设备材料价格指数：指在工程建设期内，进口设备、仪器、仪表、材料价格上涨而增加的费用。

编制方法：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基期到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项目合同生效为止，估算设备、材料上涨系数。近期每年暂按４－５％估算。

利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日本协力基金贷款的项目，外汇金额必须估算设备材料价格指数。

第二十五条 引进工程项目货价和从属费用的估算方法。

一、货价：引进的设备、材料和软件外币金额折成人民币按下式计算：

货价＝外币金额×银行牌价

二、国外运费＝设备、材料总重量（毛重）×运费费率

运费费率按中技公司海运进口货物费率表计算。陆运费按中国对外贸易运输公司执行的《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办法》及《一九九０年大陆桥集装箱运输国外段运价表》计算。

三、运输保险费＝离岸价（ＦＯＢ）×运保费定额（１．０６２）×保险费费率；或＝离岸价（ＦＯＢ）×保险费常数

保险费费率、保险费常数见中技公司、中机公司、中仪公司规定。

中技公司由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进口的设备，海运保险费费率均为０．３５％，进口材料海运保险费费率为０．２５％。运保费定额１．０６２的常数中“１”是货价，“０．０６”是运费定额，“０．００２”是保险费费率。  

四、外留手续费＝到岸价（ＣＩＦ）×外贸手续费费率；或＝（离岸价＋运费＋保险费）×外贸手续费费率

外贸手续费费率按对外经济贸易部〔８５〕外经贸技字第４３７呈关于《对经营技术贸易的公司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计算。手续费标准可按下列原则掌握：合同成交额１００万美元以下的项目，收２．５％；１００－５００万美元的项目，其中１００万美元收２．５％，超出部分收１．５％；５００－１０００万美元的项目，其中５００万美元收１．８％，超出部分收１％；１０００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其中１０００万美元收１．５％，超出部分收０．５％。中技公司手续费统一按１．５％计算。

五、银行财务费＝货价×银行财务费费率

中技公司银行财务费费率为０．５％。

六、关税＝到岸价（ＣＩＦ）×关税税率

关税率按《海关税则规定》执行。机、泵、加热、蒸馏、精馏、干燥、蒸发、气化、冷却等设备关税税率为２０％；电子计算机税率为３０％；生产用的计量仪表税率为２０％。化工项目关税，税率一般可按２０％。

增值税税率

七、增值税＝（到岸价＋关税税额）×───────

１－增值税税率

增值税税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条例》和《海关税则规定》执行。机器机械及其零配件、汽车、钢材、轴承增值税税率为１４％。

工商统一税税率

八、工商统一税＝（到岸价＋关税税额）×─────────

１－工商统一税税率

工商统一税税率按财政部１９８３年〔８３〕财税字第８８号文《关于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生产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征收工商统一税问题的通知》规定执行。

海关在对进口货物征收关税时，同时征收工商统一税和地方附加税。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按照合同规定作为外国合营者出资的机器设备、零部件和其他物料及合资经营企业以投资总额内的资金进口的机器设备、零部件和其他物料可免征进口关税和工商统一税。

九、监管手续费＝到岸价格（ＣＩＦ）×监管手续费费率

从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５日起，海关对进口减税、免税和保税货物到岸价格征收０．３％的监管手续费（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进口的减免税和保税货物可暂免征收手续费）。

十、进口调节税＝到岸价（ＣＩＦ）×调节税税率

调节税税率按国务院国发〔１９８５〕８０号关于《对若干商品开征进口调节税》的通知和国发〔１９８５〕９０号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控制重复引进、制止多头对外的报告》的通知规定计算。

十一、进口车辆购置附加费＝（到岸价＋关税＋增值税）×附加费费率

附加费费率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为１５％，从苏联及东欧五国进口为１０％。

第二十六条 有关费用估算规定：

一、计算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总用汇额、货价及从属费用中的国外运费、运输保险费、银行财务费、外贸手续费、进口车辆购置附加费的人民币汇率，应按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表”卖出价折合人民币。

二、计算贸易从属费中关税、增值税、工商统一税、监管手续费、进口调节税的人民币汇率，按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２日国务院修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规定，应按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表”中买卖中间价折合人民币。

三、关于从苏联和东欧五国进口机电产品补贴有关政策：凡列入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度苏联和东欧五国长期贸易协定的项目，可根据国务院国发〔１９８６〕５４号文国务院批转对外经济贸易部等四个部门关于《增加从苏联和东欧五国进口机电产品补贴的请示》的通知规定，在内部按固定价比结算，即中国银行按现行汇价与外贸公司结算，外贸公司按１瑞士法朗折１．２元人民币的固定比价与用户结算。

其他项目瑞士法朗和人民币的比价结算，从１９８９年１月１日起，按国家物价局、国家计委、财政部、外经部、物资部〔１９８９〕价涉字５５０号文《关于从苏联、东欧等国进口商品国内作价问题》的通知规定执行。

四、在初步询价时，外商如不能提出工艺设备、管道、自控、电气等项费用时，可根据类似项目并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划分。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如与国家法规和政策规定不符时，应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适用于财务评价投资估算，国民经济评价投资估算要按国家计委《项目经济评价方法》的要求进行调整。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化学工业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一九九０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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